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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家商學生上學遲到輔導管理要點 
107.04.19      行政會議通過 

108.06.18      行政會議通過 

108.08.01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壹、緣起 

有鑒於學生遲到嚴重，慣性遲到同學人數眾多，缺乏守時觀念及自動自發

之精神，現行校規執行作法尚無法有效惕勵學生，逐漸影響學習成效。 

貳、目的 

期藉校規與輔導管理要點雙管齊下，逐步改善學生遲到現況，落實生活教

育，培養學生守時、守紀的「主動、負責任」態度，進而提升學習效益。 

參、執行構想 

導入三級輔導機制，藉由各班導師日常督促與提醒，整合輔導教官(學務處、

教官室)、輔導老師(輔導室)及家長，叮嚀同學自律，以減少上學遲到次數，

並配合站立反省之輔導作為，協助遲到情形嚴重之同學養成守時觀念，提

升學習效能。 

肆、實施方式 

一、實施人員： 

(一)每周一、二、四上午 7時 40分後進校之同學。 

(二)課程調整為當日實施早自習或晨間打掃行程時，上午 7時 40分後進校

之同學。 

二、留校輔導措施： 

(一)站立反省時間： 

1.遲到同學不論遲到多久，皆於當日中午 1230時，實施站立反省 30分

鐘。 

2.如因不可抗拒之原因(病假、公假…等)，無法於當日進行站立反省者，

則於次日起兩日內中午 1230時進行補站。 

(二)站立反省地點：綜合大樓教官室前方廣場。 

(三)當日因請假而晚到學校者，於請假獲准後可免參加當日之站立反省。 

(四)當日遲到而未參加站立反省者，依學生獎懲規定第九條第二十款，記

警告乙次之處分。 

(五)參加站立反省後，其遲到紀錄仍維持，但該天遲到紀錄不列入獎懲規

定第九條第(七)款之結算累積。 

(六)如各處室當日提出勞服需求者，應站立反省者得選擇以勞服方案替代

站立反省。 

三、三級處置方式： 

(一)第 1級：關懷與規勸 

請導師和經常遲到的學生面談，關懷了解其真正原因，柔性方式勸導

遲到學生注意生活作息、因遲到可能產生之學業退步、學習挫折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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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醒學生須參加當日放學後的站立反省。 

(二)第 2級：聯絡家長協助督導 

每兩週累計遲到 4次以上屢勸無效的學生，由導師及輔導教官分別聯

繫家長告知學生遲到狀況，請家長協助提醒、勸導學生，並督促學生

準時上學以免影響學業。 

(三)第 3級：嚴重遲到之個案處理 

學生每月遲到累計達 10次以上，請導師、輔導教官及輔導老師將學生

輔導之經過及次數提供予生輔組長，由生輔組長、主任教官、輔導主

任或學務主任聯繫家長，告知導師及輔導教官已多次輔導並請家長積

極協助後仍無顯著改善狀況，必要時邀請家長到校會談，請家長協助

配合以下措施： 

1.告知家長、學生遲到對於課業、學習態度之影響。 

2.促請家長加強督促學生準時上學。 

3.並要求學生如果遲到需參與遲到站立反省。 

四、強化作為 

(一)差勤紀錄及相關輔導作為應詳細紀錄於校務系統，以為存查。提醒同

學應為自己的學習負起完全的責任。 

(二)為有效落實遲到學生之改善，請各班導師及任課教師確實點名、審核、

劃記。 

(三)無正當理由者不得給予請假(尤以事假均須於前一天完成請假手續)。 

(四)全學期全班均無遲到之班級，全班小功一次，導師嘉獎乙次。 

 

伍、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